
南宁学院“五优学生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先进班集体”评选

流程

1.实施主体：学生工作处、专业二级学院

2.时间：每年 9月-11 月评选

注：本流程出自《南宁学院学生评优评先奖励办法》。

10 月中旬，学院评优评先委员会评定，经学院“三重一大”决策、党委（党

总支）会议审核，审核结果在学院内公示 3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将审

核结果上报学生工作处。

9月下旬，学校发文布置评选工作。

9月下旬，二级学院布置落实评选工作。

10 月上旬，学生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填写《南宁学院五好学生申请表》《南宁学

院优秀学生干部申请表》《南宁学院先进班集体申请表》，辅导员（班主任）

作出推荐意见。

10 月下旬，学生工作处对二级学院上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全校公

示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学校评优评先委员会审定。

11 月上旬，学校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审议，学校发文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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